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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學年學分制何謂學年學分制

同一學年之上下學期相同科目名稱、學分
數、屬性(部定、校訂、選俢)，即採學年平
均方式。

學年及格即取得
「該科目上下學期之全部學分」。

同一學年之上下學期相同科目名稱、學分
數、屬性(部定、校訂、選俢)，即採學年平
均方式。

學年及格即取得
「該科目上下學期之全部學分」。



舉例來說
如國文上學期54/下學期66

則學年成績及格，
取得上下學期之全部學分數。

舉例來說
如國文上學期54/下學期66

則學年成績及格，
取得上下學期之全部學分數。



注意!

若經過學期補考、重補修後，
取得較高成績，會列入學年結算是否取得學分，

但僅計算是否取得整學年學分用，
在歷年成績單上，

顯示之該科目之學年成績，
仍為原始學年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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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練習算看看!一起練習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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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制
畢業條件

113學年�入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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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1規則 1
不論何種學制，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
功過相抵累計，
未滿三大過，

才能畢業。

不論何種學制，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

功過相抵累計，
未滿三大過，

才能畢業。



規則 2（普高）規則 2（普高）

應修習總學分 182 學分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50 學分。



規則 2（普高）規則 2（普高）
部定必修
校訂必修

至少需102 學分
且成績及格。



規則 2（普高）規則 2（普高）

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40 學分
且成績及格。 



規則 2（綜高）規則 2（綜高）
部定必修
校訂必修

均須修習且成績及格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規則 3（綜高）規則 3（綜高）
學生在特定專門學程修滿 40 學分

含該學程之核心科目及專題實作均及格者，
得在畢業證書上加註其主修學程。



規則 2（技高）規則 2（技高）
應修習總學分為 180-192 學分，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規則 3（技高）規則 3（技高）
部定必修科目 113-138 學分均須修習，

並至少 85%及格，始得畢業。



規則 4（技高）規則 4（技高）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

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

含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
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規則 2（實用技能學程）規則 2（實用技能學程）

應修習學分數180-192學分，
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150學分。



規則 3（實用技能學程）規則 3（實用技能學程）

表列部定必修均須修習，
並至少85%及格。



規則 4（實用技能學程）規則 4（實用技能學程）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80學分及格，
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至少50學分及格。



記得!
自己的學分自己算!

畢業條件及簡報均會公告於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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